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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一起液体散货船货损胜诉案件的处理  

作者：理赔二部 孙起隆 

 

摘要 

近期，在协会和会员的共同努力下，船东取得了一起液体散货船货损案件的胜诉判

决。本案经历一审、二审、再审的法院审理程序，最终由最高院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船东作为被告最终胜诉。通过对该案的判决及裁定进行复盘，法院再一次对散装液体货

物运输的承运人责任期间进行明确并具体化，对化学品受损货物以何种计算方式予以明

确。因本案事实认证以及争议焦点较为繁复，本文仅站在承运人角度对较为重要的事实

及争议焦点进行分析梳理，以期为会员在实践中提供参考借鉴。 

一、案情简介 

2018 年 5 月，入会船在台湾麦寮装载 2000 吨乙二醇（第一票货物，即涉案货物），

1000 吨苯乙烯（第二票货物）至泉州港卸货，两票货物分别使用独立管线和货泵。5 月

6 至 9 日，入会船在目的港先卸下 1000 吨苯乙烯，后卸下 2000 吨涉案货物乙二醇。卸

货前，收货人从货舱中对涉案货物乙二醇取样并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合格。5 月 18日，

收货人在用槽罐车将乙二醇从岸罐转运到工厂的过程中发现有强烈刺鼻性气味，随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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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人实验室对岸罐取样检测后发现样品紫外线透光率不达标。后经联合检验、实验室专

项检测等步骤，收货人实验室推测认为紫外线透光率不达标是因乙二醇样品中含有苯乙

烯成分，并怀疑是因船上苯乙烯串货所致，进而对原有货物造成污染。  

2019 年 5 月，货物保险人将入会船船东、船舶管理人诉至法院，主张被告方因共同

管货过失导致涉案货损，请求法院判定被告方对货损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此外，由于货

物保险人无法提供涉案受损货物的实际处理方案及实际损失，向法院申请对本案受损货

物的损失范围和金额进行司法鉴定。 

 

 

二、主要争议及分析   

1、涉案货物是否混入苯乙烯及是否属承运人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复函规定，承运人对于散装液体货物运输的责任期间，应

“自装货港船舶输油管线与岸罐输油管线连接的法兰盘末端时起至卸货港船舶输油管

线与岸罐输油管线连接的法兰盘末端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具

体到本案，涉案货物在从船舱到岸罐的卸货途中，货损可能发生的区段包括：1）船上输

油管线；2）连接船上输油管线法兰盘末端与岸罐的岸上输油管线；3）岸罐本身及岸罐

中原有货物；4）货物进入岸罐后的其他介入因素。该四个区间中仅第 1 个属于承运人

的责任期间，后 3 个均不属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因此，在界定本案承运人对货损是否有

责时，法院认为最关键的证据取样点应当是船舶输油管线法兰盘末端（即与岸上管线连

接处），但货物保险人并没有提供该关键证据，因此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提出主

张的一方承担。 

虽然本案二审法院在对货损原因进行事实认定时，认定货损系因船上空气压缩管路

阀门失效导致卸货过程中同船苯乙烯渗入乙二醇（观点对船方不利）。但最高院最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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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审法院的观点，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出发，根据卸货前舱内取样，船方已能够证明涉

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存在被污染的可能性，构成货物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状况良好的

初步证据。而货物保险人无法举证并合理排除卸货过程中其他污染的可能性，如船舶输

油管线法兰盘末端的取样证据、岸上管线是否被污染、岸罐中原有的货物是否品质完好、

岸罐本身有无被污染等，货物保险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2、赔偿金额计算是否合理 

本案原告（货物保险人）主张，货损赔偿金额应依据其委托保拍公司根据受损乙二

醇的实际情况、生产用途以及后续处理方案综合评估的货物贬值率（15%至 20%）予以计

算。船方抗辩称原告未举证证明涉案受损货物的实际处理方案及相关费用且原告未举证

证明其货物保险合同下赔付金额的合理性。法院明确货物贬值率计算应当“以目的港货

物完好的市场价值减去受损货物的销售价值，再除以货物完好的市场价值”。但贬值率

的适用存在前提，即需明确受损货物的实际处理方案。具体到本案，受损货物究竟是修

复还是转卖或拍卖，转卖或拍卖的价格是多少，受损货物的销售价值以询价或招标等方

式预估是多少，此种货物在目的港完好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均应明确。但直至本案再审，

原告始终未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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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处理 

在处理液体散货船的货损案件中，船东在抗辩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本案判决

及裁定巩固了液散船船东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应守住责任期间抗辩的思路并为承运人抗

辩货方索赔时提供了新方案，即收货人是否在卸货前从船舶输油管线法兰盘末端取样并

化验。可以说，本案最终胜诉的关键点正是船方始终坚守液散货承运人责任期间抗辩并

以此化解原告方的各项主张。 

其次，涉及化工品货损索赔金额的计算，通过本案判决及裁定来看，并不能简单按

照最高院在其他案件中所采纳的贬值率计算方式，而是需要首先确定货物的实际处理方

式，如果货物通过适当方式处理后恢复原来使用目的，则应按照处理费用来评估合理的

损失金额。只有采用变卖/拍卖方式，才可能适用贬值率的方式评估合理损失金额。 

当然，我们仍要提醒会员船东应做到防患于未然，加强船货安全管理，船东应督促

船员按管理体系的要求，对包括阀门在内的各种管线进行维护保养，按规定定期进行压

力测试，并做好记录。另外，规范化的洗舱、装卸港取样流程对于预防、抗辩液散货船

货损案件至关重要。 

最后，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并非正式法律渊源，因此本案的判决及裁定并不

能完全用作他案的定案依据和处理思路。如会员遇到类似案件，请及时联系协会以探讨

最合适的处理方式。 

 

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